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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令 

﹏﹏﹏﹏﹏﹏﹏﹏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1 4 年 1 1 月 1 9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1 1 7 1 7 1 號 

茲增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十

六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三十五條、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五條、第五十六條、第六十五條、第六十七條、第七十二條、

第七十八條、第八十條、第八十四條、第八十五條之三及第八十七

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賴清德 

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增訂第九十二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十

六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三十五條、第四十四

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六條、第六十五條、第六十七條、第

七十二條、第七十八條、第八十條、第八十四條、第八十五條

之三及第八十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4 年 11月 19日公布 

第 十六 條  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九百元

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各項異動，不依規定申報登記。 

二、 除頭燈外之燈光、雨刮、喇叭、照後鏡、排氣管、

消音器設備不全或損壞不予修復，或擅自增、減、

變更原有規格致影響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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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尾燈、煞車燈、倒車燈、方向燈、後霧燈、第三煞

車燈、輪廓邊界標識燈污穢不予清潔或為他物遮

蔽，致影響正常辨識。 

四、未依規定於車身標明指定標識。 

五、 計程車，未依規定裝置自動計費器、車頂燈、執業

登記證插座或在前、後兩邊玻璃門上，黏貼不透明

反光紙。 

六、 裝置高音量或發出不合規定音調之喇叭或其他產

生噪音器物。 

前項第一款屬非原型式排氣管不依規定申報異動登記

者，按前項罰鍰最高額加倍處罰之，並責令其於十五日內檢

驗，公路監理機關得收取檢驗費用，逾期十五日以上者並吊

扣其牌照，至檢驗合格後發還，逾期二個月以上者，註銷其

牌照；第一款至第五款並應責令改正、反光紙並應撤除；第

六款除應依最高額處罰外，該高音量或發出不合規定音調

之喇叭或噪音器物並應沒入。 

第二十一條  汽機車駕駛人有下列第一款至第五款情形之一者，機

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上三萬六千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三萬六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第

六款至第九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

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 

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 

二、領有機車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 

三、 使用偽造、變造或矇領之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

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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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銷仍駕駛小型車或機車。 

五、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駛小型車或機車。 

六、 領有學習駕駛證，而無領有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在

旁指導，在駕駛學習場外學習駕車。 

七、 領有學習駕駛證，在駕駛學習場外未經許可之學

習駕駛道路或規定時間駕車。 

八、未領有駕駛執照，以教導他人學習駕車為業。 

九、其他未依駕駛執照之持照條件規定駕車。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條

文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駛人於十年內第二次違反前項第

一款至第五款規定者依前項所定罰鍰最高額處罰，第三次

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新臺幣一萬二千

元；十年內第二次違反前項第六款至第九款規定者，處新臺

幣二萬四千元罰鍰，第三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

鍰金額加罰新臺幣六千元，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如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得沒入該汽機車。 

汽機車駕駛人於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吊

扣或吊銷駕駛執照期間，違反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者，按

第一項或第二項所處罰鍰加罰新臺幣一萬二千元罰鍰。 

第一項第九款駕駛執照之持照條件規定，由交通部

定之。 

汽機車駕駛人違反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者，除

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處罰外，應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至

二年；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至四年；

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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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駕駛執照，均應扣繳之；第五款並吊銷

其駕駛執照。 

違反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情形之一，使用之汽機

車於移置保管該汽機車時，扣繳其牌照，並吊扣該汽機車牌

照三個月；十年內違反二次者，吊扣該汽機車牌照六個月；

十年內違反三次以上者，吊扣該汽機車牌照一年。 

違反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情形之一，非汽機車駕

駛人之所有人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處罰鍰。 

十四歲以上未成年之人，違反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

定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應將違

規事實以書面或其他方式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汽機車所有人已善盡查證駕駛人駕駛執照資格之注

意，或縱加以相當注意而仍不免發生違規者，汽機車所有人

不受本條之處罰。 

第二十一條之一  汽車駕駛人駕駛聯結車、大客車或大貨車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汽車所有人及駕駛人各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八萬

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 

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 

二、領有機車駕駛執照駕車。 

三、領有小型車駕駛執照駕車。 

四、 領有大貨車駕駛執照，駕駛大客車、聯結車或持大

客車駕駛執照，駕駛聯結車。 

五、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銷仍駕車。 

六、使用偽造、變造或矇領之駕駛執照駕車。 

七、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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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條

文施行之日起，汽車駕駛人於十年內第二次違反前項規定

者，依前項所定罰鍰最高額處罰，第三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

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新臺幣二萬四千元，並均當場移置

保管該汽車；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得沒入該汽車。 

汽車駕駛人於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吊扣或吊銷駕

駛執照期間，違反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者，按第一項或第

二項所處罰鍰加罰新臺幣四萬元罰鍰。 

第一項及第二項駕駛人應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至二

年；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至四年；

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第一

項第五款或第六款之駕駛執照，均應扣繳之；第七款並吊銷

其駕駛執照。 

違反第一項情形使用之汽車，於移置保管該汽車時，扣

繳其牌照，並吊扣該汽車牌照三個月；十年內違反二次者，

吊扣該汽車牌照六個月；十年內違反三次以上者，吊扣該汽

車牌照一年。 

汽車所有人已善盡查證駕駛人駕駛執照資格之注意，

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違規者，汽車所有人不

受本條之處罰。 

第三十五條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機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二萬元以下罰鍰，並均

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至二年；附

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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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二年至四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

不得再考領： 

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二、 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之管制

藥品。 

汽車駕駛人有前項應受吊扣情形時，駕駛營業大客車

者，吊銷其駕駛執照；因而肇事且附載有未滿十二歲兒童之

人者，按其吊扣駕駛執照期間加倍處分。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七日修正公布條文

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駛人於十年內第二次違反第一項規

定者，依其駕駛車輛分別依第一項所定罰鍰最高額處罰之，

第三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新臺幣九

萬元，並均應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公

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如肇事致人重

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汽機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八

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如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一、 駕駛汽機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第一項測

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 

二、拒絕接受第一項測試檢定。 

三、 接受第一項測試檢定前，吸食服用含酒精之物、毒

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四、 發生交通事故後，在接受第一項測試檢定前，吸食

服用含酒精之物、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

類似之管制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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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七日修正公布條文

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駛人於十年內第二次違反第四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三十六萬元罰鍰，第三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

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新臺幣十八萬元，並均應當場移置

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公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

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

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汽機車駕駛人駕車發生交通事故，涉犯刑法第一百八

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嫌疑，拒絕接受或發生

交通事故無法實施第一項第一款測試檢定者，司法警察官

或司法警察得報請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將其強制移由

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檢體採樣及酒精濃度

測試檢定（以下簡稱血液測試檢定）；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

急迫時，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得將其先行移由醫療或檢

驗機構實施血液測試檢定，並應於實施後二十四小時內陳

報該管檢察官許可，檢察官認為不應許可者，應於三日內撤

銷之，受血液測試檢定者得於受血液測試檢定後十日內，聲

請該管法院撤銷之。 

汽機車所有人，明知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各款情形，

而不予禁止駕駛者，依第一項規定之罰鍰處罰。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吐氣所含酒精

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

點零五以上，年滿十八歲之同車乘客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但年滿七十歲、心智障礙或汽車運輸

業之乘客，不在此限。 

違反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情形之一，吊扣該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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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牌照二年，並於移置保管該汽機車時，扣繳其牌照；因而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得沒入該車輛。 

租賃車業者已盡告知本條處罰規定之義務，汽機車駕

駛人仍駕駛汽機車違反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之一

者，依其駕駛車輛分別依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所處罰鍰

加罰二分之一。 

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情形之一，

同時違反刑事法律者，經移置保管汽機車之領回，不受第八

十五條之二第二項，應同時檢附繳納罰鍰收據之限制。 

前項汽機車駕駛人，經裁判確定處以罰金低於第九十

二條第四項所定最低罰鍰基準規定者，應依本條例裁決繳

納不足最低罰鍰之部分。 

第六項血液測試檢定結果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並僅得作為執法利用；有關血

液採集、測試檢定、保存、銷毀、安全維護措施等程序、方

法、數量、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商衛生

福利部、法務部及交通部定之。 

第四十四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

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行近鐵路平交道，不將時速減至十五公里以下。 

二、 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不減速

慢行。 

三、 行經設有彎道、坡路、狹路、狹橋或隧道標誌之路

段或道路施工路段，不減速慢行。 

四、行經設有學校、醫院標誌之路段，不減速慢行。 

五、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減速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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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行經泥濘或積水道路，不減速慢行，致污濕他人身

體、衣物。 

七、 因雨、霧視線不清或道路上臨時發生障礙，不減速

慢行。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

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

通過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

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遇有攜帶白手杖或導盲犬之視覺

功能障礙者時，不暫停讓視覺功能障礙者先行通過者，處新

臺幣二千四百元以上七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有前二項規定之情形，因而肇事致人受傷

者，處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上三萬六千元以下罰鍰，吊扣駕

駛執照一年至二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處新臺幣三萬六千

元罰鍰，吊銷其駕駛執照。 

第四十五條  汽車駕駛人，爭道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

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 

二、在單車道駕車與他車並行。 

三、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 

四、在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 

五、插入正在連貫行駛汽車之中間。 

六、駕車行駛人行道。 

七、 行至無號誌之圓環路口，不讓已進入圓環之車輛

先行。 

八、行經多車道之圓環，不讓內側車道之車輛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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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支線道車不讓幹線道車先行。少線道車不讓多線道

車先行。車道數相同時，左方車不讓右方車先行。 

十、起駛前，不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 

十一、 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毒性

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在後跟隨急

駛，或駛過在救火時放置於路上之消防水帶。 

十二、任意駛出邊線，或任意跨越兩條車道行駛。 

十三、機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 

十四、 遇幼童專用車、校車、教練車不依規定禮讓，或

減速慢行。 

十五、 行經無號誌交叉路口及巷道不依規定或標誌、

標線指示。 

十六、占用自行車專用道。 

十七、 聞或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之聲號或燈光，不依

規定避讓或在後跟隨迫近。 

十八、 行經設有停車再開標誌、停標字或閃光紅燈號

誌之交岔路口，不依規定停讓。 

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毒性化學物

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不立即避讓者，處汽車駕駛人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吊銷駕駛執照及吊扣

該汽車牌照六個月。 

前項情形致人死傷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吊銷駕駛執照及該汽車牌照。 

第五十六條  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

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一、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停車。 



總統府公報 第 7824 號 

12 

 

二、 在設有彎道、險坡、狹路標誌之路段、槽化線、交

通島或道路修理地段停車。 

三、 在機場、車站、碼頭、學校、娛樂、展覽、競技、

市場、或其他公共場所出、入口或消防栓之前停車。 

四、在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停車。 

五、在顯有妨礙其他人、車通行處所停車。 

六、 不依順行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或單行道不緊

靠路邊停車。 

七、於路邊劃有停放車輛線之處所停車營業。 

八、自用汽車在營業汽車招呼站停車。 

九、停車時間、位置、方式、車種不依規定。 

十、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停車。 

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併排停車之情事者，處汽車駕駛

人新臺幣一千八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在道路收費停車處所停車，未依規定繳費，

主管機關應書面通知駕駛人於七日內補繳，並收取必要之

工本費用，逾期再不繳納，處新臺幣三百元罰鍰。 

第一項及第二項情形，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

稽查任務人員或交通助理人員，應責令汽車駕駛人將車移

置適當處所；如汽車駕駛人不予移置或不在車內時，得由該

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交通助理

人員為之。 

第一項第十款應以最高額處罰之，第三項之欠費追

繳之。 

在圓環、除通學區外交岔路口十公尺內，公路主管機

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得在不妨害行人通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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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安全無虞之原則，設置必要之標誌或標線另行規定汽

車之停車處所。 

第六十五條  汽車所有人、駕駛人違反本條例，經主管機關裁決書送

達後逾三十日之不變期間未向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

政訴訟庭提起撤銷訴訟，或其訴訟經法院裁判確定，而不繳

納罰鍰或不繳送汽車牌照、駕駛執照者，依下列規定處理之： 

一、 經處分吊銷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由公路主管

機關逕行註銷。 

二、 經處分吊扣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按其吊扣期

間加倍處分；仍不依限期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

照者，吊銷其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 

三、罰鍰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六十七條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十一條第五項前段、第二十一條

之一第四項前段、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五

項、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項後段、第四項後段、第五項

後段、第五十四條、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

六十二條第四項後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終身不得考領

駕駛執照。但有第六十七條之一所定情形者，除違反第三十

五條第一項、第三項後段、第四項後段、第五項後段者外，

不在此限。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十一條第五項後段、第二十一條

之一第四項後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二年內不得考領駕

駛執照；曾依第二十九條第四項、第三十條第三項、第三十

條之一第二項、第三十五條第三項前段、第四項前段、第四

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四十四條第四項、第四十五條第

三項、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第四項、第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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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第四項前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三年內不得考領駕

駛執照；汽車駕駛人駕駛營業大客車，曾依第三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或汽車駕駛人曾因肇事致人重傷依第四十四條第四

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四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依第三

十五條第五項前段規定或曾因肇事致人死亡依第四十四條

第四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五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本條例其他各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

者，一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項及前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不

得考領駕駛執照期間計達六年以上者，終身不得考領駕駛

執照。但有第六十七條之一所定情形者，除違反第三十五條

第三項前段、第四項前段、第五項前段者外，不在此限。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三十五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未依

規定完成酒駕防制教育或酒癮治療，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前項酒駕防制教育及酒癮治療之實施對象、教育或治

療實施機構、方式、費用收取、完成酒駕防制教育及酒癮治

療之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會商衛生

福利部定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規定，於汽車駕駛

人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執照經吊銷或註銷者，適用之。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

於汽車駕駛人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執照經吊銷或註銷者，

在所規定最長吊扣期間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第七十二條  慢車未經核准，擅自變更裝置，或不依規定保持煞車、

鈴號、燈光及反光裝置等安全設備之良好與完整者，處慢車

所有人新臺幣三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並責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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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安裝或改正。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於道路行駛或使

用，擅自增、減、變更電子控制裝置或原有規格，處電動輔

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

七千二百元以下罰鍰，禁止其行駛，並責令改正。 

第七十八條  行人在道路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百元罰鍰： 

一、不依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或警察指揮。 

二、 不在劃設之人行道通行，或無正當理由，在未劃設

人行道之道路不靠邊通行。 

三、不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 

四、 於交通頻繁之道路或鐵路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

追逐、嬉遊或坐、臥、蹲、立，足以阻礙交通。 

五、 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毒性化

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不立即避讓。 

使用行動輔具者，因人行道有障礙物致違反前項第二

款規定者，不予處罰。 

第 八十 條  行人行近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四

千八百元罰鍰： 

一、 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或警

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仍強行闖越。 

二、 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及閃光號誌

設備之鐵路平交道，不依規定暫停、看、聽、有無

火車駛來，逕行通過。 

第八十四條  疏縱或牽繫動物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者，處飼主或行

為人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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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條之三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五條

之一第一項、第二項、第五十六條第四項、第五十七條第二

項、第六十二條第六項、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

第七十二條之二第一項、第七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及前條

第一項之移置或扣留，得由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

稽查任務人員逕行移置或扣留，其屬第五十六條第四項之

移置，得由交通助理人員逕行為之。上述之移置或扣留，得

使用民間拖吊車拖離之。 

前項移置或扣留，得向車輛所有人收取移置費及保管

費；其不繳納者，追繳之。 

第一項移置保管或扣留之車輛，經通知車輛所有人限

期領回，屆期未領回或無法查明車輛所有人，經公告三個

月，仍無人認領者，由移置保管機關拍賣之，拍賣所得價款

應扣除違反本條例規定應行繳納之罰鍰、移置費、保管費及

其他必要費用後，依法提存。 

前項公告無人認領之車輛，符合廢棄車輛認定標準者，

依廢棄物清理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清除之。 

依本條例應沒入之車輛或其他之物經裁決或裁判確

定者，得拍賣、銷毀或依廢棄物清理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

清除。 

前五項有關移置保管、收取費用、公告拍賣、移送處

理之辦法，在中央由交通部及內政部，在地方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依其權責分別定之。 

第八十七條  受處分人不服第八條或第三十七條第六項處罰之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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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地方

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

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第九十二條之二  汽車駕駛人之體格或體能變化有不合規定合格基準之

情形，應將駕駛執照繳回當地公路監理機關，重新辦理駕駛

執照資格審查。 

公路主管機關為查核汽車駕駛人患有視覺功能障礙、

失智症、癲癇或其他足以影響汽車駕駛之體格或體能變化

情形，得洽請下列機關提供相關資料，受請求機關有配合提

供之義務： 

一、衛生福利部主管身心障礙證明資料。 

二、 勞動部主管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失能

給付資料。 

三、 農業部主管農民健康保險身心障礙給付、農民職

業災害保險身心障礙給付資料。 

四、銓敘部主管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資料。 

五、國防部主管軍人保險身心障礙給付資料。 

公路主管機關經查核前項所列機關提供之相關資料，

認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所定情形者，應通知該駕駛人限期

重新辦理駕駛執照資格審查；經通知辦理，屆期仍未辦理駕

駛執照資格審查者，由公路監理機關逕行註銷其駕駛執照。 

公路主管機關依第二項規定所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確實辦理資訊安全稽核作業，其保有、

處理及利用，並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項提供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項目、程序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會商相關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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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1 4 年 1 1 月 1 9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1 1 7 1 8 1 號 

茲修正停車場法第四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賴清德 

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交通部部長 陳世凱 

停車場法修正第四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4 年 11月 19日公布 

第 四 條  地方主管機關為籌措停車場興建、營運資金及獎助民

營路外公共停車場，以提升其經營服務水準，得由左列各款

籌措專款，依有關規定設置停車場作業基金： 

一、地方政府之一般財源。 

二、上級政府補助。 

三、公路使用養護安全管理費部分收入。 

四、交通違規停車罰鍰收入。 

五、路邊及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之停車費收入。 

六、違規停車之移置費及保管費收入。 

七、民間機構繳交之權利金及租金收入。 

八、 依建築法第一百零二條之一規定，建築物附設停

車空間繳納代金收入。 

九、公有停車場經營附屬事業收入。 

十、基金之孳息收入。 

十一、其他收入。 

前項停車場作業基金，得設置基金管理委員會，辦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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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地方主管

機關定之。 

第三十二條  汽車駕駛人於公共停車場，應依規劃之位置停放車輛，

如有任意停放致妨礙其他車輛行進或停放者，主管機關、警

察機關或停車場經營業得逕行將該車輛移置至適當處所。 

前項任意停放如為占用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孕婦

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及汽車於電動汽車充電專用

停車位未依規定使用，停車場經營業應通報主管機關或警

察機關。 

公共停車場依法令規定設置供特定對象或車輛使用之

停車位，未具有相關車位停車識別證明或未符合規定之車

輛不得停放。主管機關為確認違規占用車輛駕駛人或所有

人身分，得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車籍資料。 

第三十八條  違反第二十七條路外公共停車場標示設施、依第二十

七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

改善或複查不合規定者，處負責人新臺幣九千元以上九萬

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並得

按次處罰。必要時得處三十日以下之停業處分。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1 4 年 1 1 月 1 9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1 1 7 1 9 1 號 

茲修正公務人員考績法第三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賴清德 

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第三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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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4 年 11月 19日公布 

第 三 條  公務人員考績區分如下： 

一、 年終考績：指各官等人員，於每年年終辦理其當年

一月至十二月連續任職期間之考績。 

二、 另予考績：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年度內，

任職不滿一年，而累計任職已達六個月者辦理之

考績。 

三、 專案考績：指各官等人員，平時有重大功過時，隨

時辦理之考績。 

公務人員任職期間符合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惟

全無工作事實者，不辦理年終考績或另予考績。但經機關選

送帶職帶薪進修者，不在此限。 

第 十一 條  各機關參加考績人員任本職等年終考績，具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 

一、二年列甲等者。 

二、一年列甲等二年列乙等者。 

前項所稱任本職等年終考績，指當年一月至十二月任

職期間均任同一職等辦理之年終考績。因育嬰留職停薪辦

理之另予考績，二年列甲等者，視為年終考績一年列甲等；

一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或二年列乙等者，視為年終考績一

年列乙等。 

前項以外另予考績及以不同官等職等併資辦理年終考

績之年資，均不得予以併計取得高一職等升等任用資格。但

以不同官等職等併資辦理年終考績之年資，得予以併計取



總統府公報 第 7824 號 

21 

 

得該併資之較低官等高一職等升等任用資格。 

第 十二 條  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獎勵分嘉獎、記

功、記一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一大過。於年終考績

時，併計成績增減總分。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無獎懲

抵銷而累積達二大過者，年終考績應列丁等。 

專案考績，於有重大功過時行之；其結果依下列規定： 

一、 一次記二大功者，晉本俸一級，已達所敘職等本俸

最高俸級或已敘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均給

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至年功俸最

高俸級者，給與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但在

同一年度內再因一次記二大功辦理專案考績者，

不再晉敘俸級，改給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二、一次記二大過者，免職。 

前項第一款一次記二大功之標準，應於施行細則中明

定之。專案考績不得與平時考核獎懲相抵銷。 

公務人員除在同一考績年度內曠職繼續達四日或累計

達十日，應予一次記二大過者外，非有具體事證，足認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一次記二大過處分： 

一、圖謀背叛國家。 

二、 執行國家政策不力，或怠忽職責，或洩漏職務上之

機密，致政府遭受重大損害。 

三、違抗政府重大政令，或嚴重傷害政府信譽。 

四、涉及貪污案件，其行政責任重大。 

五、 圖謀不法利益或言行不檢，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

務人員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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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因服用酒類或施用毒品等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且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或重傷，或致人

死傷而逃逸，違反有關法律規定。 

七、 對他人為性侵害，經有關機關或依法組成之相關

委員會查證屬實。但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應予一

次記二大過處分。 

八、 對他人為性騷擾或跟蹤騷擾，使其遭受身心不法

侵害，情節重大，致受害人重大身心創傷或死亡。 

九、 對他人為職場霸凌，使其遭受身心不法侵害，情節

重大，致受害人重大身心創傷或死亡。 

十、脅迫、公然侮辱或誣告長官，情節重大。 

十一、挑撥離間或破壞紀律，情節重大。 

十二、 違反有關法令規定，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

員聲譽。 

前項第七款但書人員經無罪判決確定者，應撤銷其一

次記二大過處分。 

公務人員之違失行為，經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

認屬一次記二大過者，懲處權行使期間為十五年；屬記一大

過者，懲處權行使期間為七年；屬記過或申誡者，懲處權行

使期間為五年。 

前項期間，自違失行為終了之日起算；行為屬不作為

者，自作為義務消滅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

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各機關對公務人員所為之懲處，經相關救濟程序撤銷

並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者，懲處權行使期間自原

懲處被撤銷確定之日重行起算。但上開案件部分撤銷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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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原懲處事由已逾懲處權行使期間者，該等懲處事由不重

行起算懲處權行使期間。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1 月 7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1 4 0 0 1 0 1 8 6 0 號 

醫療財團法人南迴基金會創辦人暨南迴診所院長徐超斌，襟

期閎遠，志行高潔。少歲親履手足病殞，感於部落資源匱乏，矢願

懸壺原鄉，卒業現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歷任奇美醫院主治醫師、

臺東縣達仁鄉衛生所醫師兼主任、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急診科主

治醫師等職，長年獻身居家巡迴診療，增設假日夜間服務；倡議醫

療平權理念，改善偏鄉就醫環境；跋山涉川行醫不倦，盡日窮夜救

治弗遷，恤患扶傷，視病猶親；力疾從公，嚴謹周至。嗣籌辦臺東

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南迴基金會及南迴診所，布建長照

關懷據點，促進高齡全人照護；張拓社區方舟教室，眷注兒少教育

福祉，篳路藍縷，濟世惠民，爰享「超人醫師」暨「臺灣史懷哲」

令名。曾獲頒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第十六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章暨追

頒一等衛生福利專業獎章、二等原住民族獎章、臺東縣榮譽縣民等

殊榮。詎料鴻猷未竟，迺以攖疾驟逝，軫惜良殷，應予明令褒揚，

用彰英彥，而表遺徽。 

總   統 賴清德 

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1 月 7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1 4 0 0 1 1 2 5 6 0 號 

外交部前部長程建人，儒雅矜重，洽聞博見。少歲卒業國立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繼負笈千里，獲英國劍橋大學國際法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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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積累職能涵養，拓展人文視野，照螢映雪，終日不倦，爰登

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考試金榜。歷任駐美國大使館秘書、外交部

北美司司長暨次長、第二屆立法委員、行政院新聞局局長、駐歐盟

兼駐比利時代表處代表等職，籌策廣電文宣研習，引進境外衛星頻

道；敦促歐盟友我決議，爭取國際參與空間，識幾慎微，剛毅果敢。

尤以接掌外交部暨出使美國期間，堅執彈性外交軌轍，擘建良好

溝通機制；簽署互助條約協定，深化多元實質合作；濟成元首過境

禮遇，維護國家尊嚴權益，行鍼走線，訏謨長慮；殫精極思，揚聲

榮邦，迺享「外交實務教科書」令名。曾獲頒二等卿雲勳章、特種

外交獎章、巴拉圭共和國懋績大十字勳章等殊譽。綜其生平，踐履

壇坫週旋職志初衷，丕奠臺灣永續邦誼根基，遐舉霽範，青史垂名。

遽聞鶴齡殞歿，悼惜良殷，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崇禮碩彥之至意。 

總   統 賴清德 

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14 年 11 月 7 日至 114 年 11 月 13 日 

11 月 7 日（星期五） 

˙蒞臨 2025 ITF 台北國際旅展開幕典禮致詞（臺北市南港區） 

11 月 8 日（星期六） 

˙蒞臨 2025 台灣醫學週─台灣聯合醫學會學術演講會開幕典禮

致詞（臺北市中正區） 

˙蒞臨第 78 屆醫師節慶祝大會致詞（臺北市中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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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星期日） 

˙頒發醫療財團法人南迴基金會創辦人暨南迴診所院長徐超斌

褒揚令（臺北市信義區） 

11 月 10 日（星期一） 

˙出席「臺灣橋梁計畫」開幕式致詞（臺北市大安區） 

11 月 11 日（星期二） 

˙出席 2025 年總統科學獎頒獎典禮致詞 

˙視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新北市新店區） 

˙蒞臨第 79 屆工業節慶祝大會致詞（臺北市中山區） 

11 月 12 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11 月 13 日（星期四） 

˙無公開行程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14 年 11 月 7 日至 114 年 11 月 13 日 

11 月 7 日（星期五） 

˙應邀赴歐洲於「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布魯塞爾

年會，以「臺灣：動盪世界中值得信賴的夥伴」為題發表演說 

11 月 8 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11 月 9 日（星期日） 

˙應邀赴歐洲出席「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布魯塞爾

年會演講返國談話（桃園市大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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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 2025 台北國際金融博覽會（臺北市信義區） 

11 月 10 日（星期一） 

˙出席 2025 年第 25 屆夏季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代表團授旗典禮

致詞（臺北市中山區） 

11 月 11 日（星期二） 

˙蒞臨「亞太資服業數位高峰會」（ASOCIO Digital Summit）

開幕典禮致詞（臺北市中正區） 

11 月 12 日（星期三） 

˙出席第 1 屆企業海洋永續貢獻獎頒獎典禮致詞（臺北市信

義區）  

11 月 13 日（星期四） 

˙無公開行程  


